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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为了应对抗战爆发后出现的油料危机,国民政府成立了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来管

理液体燃料的使用。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根据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开源、节流为主旨, 通

过加强油料进口、以成本为基础的定价、凭证分配以及私油查缉处置违规活动, 从而形成了一条完

整的管制链条。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液体燃料管制政策对保证抗战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反

映了国民政府的执政效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 液体燃料管制 油荒 私油查缉

汽油等液体燃料  是重要的能源和战略物质, 在近代以来历次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抗战爆

发前, 中国自产的石油很少,所需各种动力油料大都依赖进口。抗日战争爆发后,海外交通逐渐萎

缩甚至中断,随之而来的是动力油料的缺乏。抗战时期动力油料主要用于运输、特别是公路运输。

油料是影响公路运输的重要问题,而油料本身又存在运输问题。国民政府是如何应对这一危机的

呢? 至今为止,绝大多数的研究都集中在抗战时期石油工业的发展及石油等燃料的进口等方面。

相关研究的专著有: !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 ∀ (申力生著,石油工业出版社 1984年版 )、!新疆石油史
话 ∀ (王连芳著,石油出版社 1992年版 )、!玉门油矿史∀ (张叔岩著,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 ;论

文有孔庆泰的!国民党政府的石油进口初探∀ ( !历史档案 ∀ 1983年第 1期 )及 !抗战时期中国石油

工业的建立 ∀( !历史档案∀1984年第 1期 )等。这些专著及论文从工业发展史的角度,对国民政府

在抗战时期发展石油工业的努力给予了肯定评价。

可是,直至国民政府的覆灭,中国的石油工业远未达到自给的程度。这就使得抗战时期油料的

管制、节用与代用品的开发和利用至关重要。由于油料的使用,事关军事机密,资料缺乏, 遂成为前

人研究的盲点。虽然 !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研究∀ (黄立人著, 档案出版社 1998年版 )、!抗战时期

的经济 ∀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编,北京出版社 1995年版 )、!中国工业发展史∀ (刘国良著,江苏科

学技术出版社 1992年版 )、!民国价格史∀ (贾秀岩、陆满平著, 中国物价出版社 1992年版 )等论著

对代用品的使用以及油类的进口、管理有所涉及,但不全面。本文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的

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档案,通过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的产生及其运行机制来透视战时国民政府管

理液体燃料的概貌,并希望借此描绘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自救图存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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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中的液体燃料是指石油及其精练品 (如原油、汽油、煤油、柴油、机油等 )及作为发光发热或发生作用力之植物油、酒精、以

汰等。



一 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的缘起

抗战前中国自产的石油很少,所需油料绝大部分依赖进口。油料的进口及销售主要掌握在美

孚、英国壳牌以及美国得克萨斯等外国石油公司手中,进口地区集中于长江流域。 1931年上海、杭

州、宁波、南京、苏州、镇江、芜湖 7个口岸城市就进口了全国 55 8%的汽油、29 8%的煤油、47 9%

的润滑油、51 5%的柴油;而 1932年此项数据分别为: 55 9%、38 4%、31 7%、62 8%。 至于可作

为油料代用品的动力酒精,到抗战前,年产酒精达 700万加仑, 基本能够自给。但这只是就工业和

医药上的用途而言。酒精作为汽油代用品的新用途还停留在试验阶段,并没有得到推广。

表一 抗战前后各种油料进口对照表 (单位:加仑 )

年代 汽油 煤油 柴油 润滑油 合计

1935 40908146 102114792 231825937 10377720 385, 226, 595

1938 31902829 66735517 96636206 6962206 202237083

1939 35892342 61941200 98213468 8409353 204456363

1940 34105469 6888103 120702684 8525356 232021612

1941 30878437 41423807 99031501 7574326 178908071

1942 882339 972139 2858167 613291 5325936

1943 55602 9308 5822 44808 115540

1944 634049 935 2911 473529 1111454

1945 1882212 604857 783682 148054 3418805

资料来源: 1935年数据来源于!战前各类油料进口简表 ∀,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审委员会编: !中国公路运输史 ∀,人民交通出版

社 1992年版,第 339页; 1938年至 1945年数据来源于!抗战时期油料进口表 ∀,孔庆泰: !国民党政府石油进口初探 ∀, !历史档案 ∀

1983年第 1期。

抗战爆发后,由于日本的封锁与口岸城市的陷落, 油料进口日益困难。如表一所示, 整个抗战

时期各种油料进口都低于战前水平,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油料进口更是急剧减少。同时,油料进口需

要大量外汇,而这恰恰是中国所缺少的。所有这些导致了抗战爆发后 ∃汽油进口不易, 运输尤为困

难 %&的局面。另一方面,从油料的使用看, 抗战前主要作为照明用途的煤油, 在抗战爆发后由于进

口困难,大量采用国内自产的菜油代替,需要减少,进口锐减。但是,汽油、柴油以及润滑油的需要

却不断增加。军事用油自然极大增加,公路运输用油也增长很快。 1938至 1942年 5年间, 西南公

路由战前的 2700公里增长到近万公里,汽车由数百辆增长到 2000余辆, ∃公路交通运输在交通运

输部门中居于首位,成为战时西南交通的主要依靠之一 %。∋因此, ∃抗战开始,汽油需要, 特别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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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飞机及汽车者为量甚大 %。 

来源日绝而需用日广,使中国在抗战开始后面临着严重的油荒。 ∃一滴汽油一滴血, 十万青年

十万军 %就是其真实写照。 ∃汽车运输最困难之点, 厥为油之供应, 自战事西移, 公路运输开始, 即

感受此项困难%。& 就军政部而言, 1939年有各种军用车辆 1万多辆,从美国进口的新车 2400辆也

即将运到。两项共计 13000辆,每月需油为 2480505加仑。但是, 8月中旬,军政部存油仅有 140万

加仑, 远不敷使用。故而, 军政部长何应钦大呼: ∃油荒危险, 即在目前燃眉之急, 亟待救济。%∋

抗战初期即出现的油荒不仅会影响公路运输工作的顺利开展, 而且将威胁军事乃至整个抗战

的进行。为应对这一危机, 1937年 9月行政院公布 !酒精汽油混合燃料办法 ∀, 规定: ∃为节省汽油

用量及推广国产酒精汽油用途起见, 凡用汽油为动力机械, 应于汽油内混合一定成分之动力酒

精。%( 1938年 4月又出台 !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管理液体燃料办法∀, 决定成立液体燃料管理委员

会,对液体燃料的生产、进口、使用等方面实行全面管制。

1938年 4月,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正式在重庆成立,直属于行政院。1940年,国民政府为整顿

公路运输的多头管理、效率不高的局面成立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统筹管理公路运输业务。液体

燃料管理委员会因主要涉及的是公路运输的燃料问题 (空军用油主要由航委会负责 ) ,转而隶属于

运输统制局。1942年 12月运输统制局撤销后,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于 1943年 2月 6日复归隶于

行政院。1945年国民政府接受美国政府的建议,模仿美国政策, 成立战时生产局, 管理战时各项有

关生产的事务,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又转归战时生产局领导。战时生产局取消后又于 1946年隶属

于经济部。 1946年 12月中国石油公司成立, 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也因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结束

工作。

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人 (由行政院指派 ),委员 5至 7人 (由行政、军政、经济、交

通 4部各指派一人,其余由行政院指派 )。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下设秘书处以及采购、储运、分配 3

个组, 1939年增设加油站管理处;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还在后方一些重要地点设立加油站和发证

处、办事处。抗战时期秦汾和尹任先先后担任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二 液体燃料管制工作的开展

尽管在抗战时期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的机构、组织系统、隶属关系迭经变化,但是历次变更中

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的管制政策保持了一致性。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的管制工作涉及液体燃料的

生产、进口、运输、分配、销售各环节。概括起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加强油料进口。要成功的进行管制, 首先需要控制来源。抗战时期液体燃料的来源分为

两个方面:进口的油料、国内生产的各种油料及酒精、植物油炼制品等代用品。国内油矿局如玉门

油矿局的生产由资源委员会管理,动力酒精及其他代用品生产由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等部门负责,

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除要求报告产量 (填写产销日报表 )、评定价格、分配产品外, 对其具体生产事

务涉及不多。抗战时期油料危机的直接原因是进口的困难,为此国民政府需要加强油料进口的力

度。国民政府加强油料进口的方向是不变的, 但其具体的路径选择是可变的。油料进口并非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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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的问题,而是与国际交通线路、外汇以及国际援助等错综复杂的因素联系在一起, 国民政府的

油料进口政策也因此分为集中进口、特许进口、全面开放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38年 4月到 1939年 2月是油料集中进口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立即全面

实施对华经济作战的方针和策略,封锁海上交通,妄图促使中国在经济上的破产和军需上的枯竭。

但在广州、武汉失守前,中国仍可通过粤汉铁路以及上海经武汉的转运,进口各种油料,并能利用各

国石油公司在华南、华中的储油池。同时国民政府出于保持与西方的经济联系并维系沦陷区的人

心的考虑,并没有将外汇市场迁到后方,而是坚守上海孤岛, 极力维持汇率稳定。此时减少输入,奖

励输出,以节省外汇, 便成为关键。 1938年 3月 10日,在日本支持下,华北 ∃中国联合准备银行 %成
立,积极利用法币套购外汇,实施金融侵略。 ∃此年余以来,敌伪利用我之税款及掠夺我国之物质,

所得之巨额法币大量套购外汇 %。 油料进口不可或缺, 但又消耗外汇, 因此国民政府采取的是集

中购油的办法。 ∃各机关及人民请购油类均依照集中采购办法办理 %。& 集中采购办法具体如下:

1 各机关用户采购油料均须由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核中央信托局集中购办。其属大量者各

机关用户须先向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申请核购;其属小量者须向各地液体燃料管理机关申请核发

购油证,按月凭证购用。

2 信托局应与油商订立合约商订优惠办法,此项合约在签订前应送征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同

意。

3 购油料之价格由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根据市面情形会同信托局随时与油商商定之。

4 所有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或其他液体燃料管理会机关核转信托局向油商定购后,将合同或

定购单副本及交货付款等情形按月造表送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备查。

实行集中购油既有利于和外国石油公司谈判, 又可以避免民众抽逃资金,主要出发点还是节约

外汇。因此,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又规定 ∃边远地区能自行向外国采购不需中央给付外汇者得酌

视为例外,听其自购, 惟应随时函知本会备查%。∋

第二阶段: 1939年 2月至 1940年 8月是油料特许进口时期。1938年 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

守,抗日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此时国际交通线路有滇越铁路, 滇缅、黔越、桂越等公路, 及鹰潭至

曲江之公路等。其中,最重要的是滇越铁路。但与粤汉铁路相比, ∃滇越铁路运输力过于薄弱%, 经

过整理之后每月运输总量也仅 2 4万吨,铁路自用就要 2500吨。因此,经常有大量物资滞留越南

海防不能输入。而滇缅等公路线路况不良,汽车运输的运量有限, 特别是公路运油本身就是对油料

的巨大消耗。于是,为维持国内生产运输和抗战,国民政府有必要适当放宽油料进口的限制。

1939年 2月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公布!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管理液体燃料购运进口转运暂行
办法∀, 规定政府机关仍然按照集中购油办法进行, 但 ∃其他机关团体或人民委托信托局代购或迳

向油商定购听其自择 %(;购买液体燃料自各口岸运入内地应向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领取进口证明

书。1939年 7月,财政部颁布!非常时期禁止进口物品办法∀,奢侈品、非生活必需品及大宗消耗品
共 168种物品禁止进口。各种油料因为国内可觅代用品, 也在禁止之列。但是,汽油等油料需求急

迫,非靠进口不可。因而同时颁布!非常时期禁止进口物品领用进口特许证办法 ∀, 禁止进口品中

的糖类、煤油、汽油等,如政府机关与团体个人,有特殊需要时,可凭进口特许证进口, 特许进口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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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销与政府特许两种。其中,油料进口的特许证由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发放。

第三阶段: 1940年 8月至抗战结束是油料进口的全面开放时期。 1940年 6月日本强迫法国维

希政府切断滇越铁路,不准此路运输军用物质。 7月英国迫于日本的压力, 将滇缅路关闭 3个月。

滇缅路的关闭和滇越铁路的中断,使中国丧失了西南国际交通线, 只能靠零星走私进口油料。

为应对日本的进一步挑战,英美于 1941年 7月冻结了日本资金, 同时也冻结了中国资金。美

国将一切关系中日两国金融上出入美国的交易,全部由政府统制。如银行信用的转移,一切款项的

支付, 一切外汇交易以及金银货币的提移、移出、提取或寄库等。至此, 中国担心日本利用法币套购

外汇的后顾之忧已经解除。

在此情况下,国民政府的油料进口政策相应作出调整,转而实行全面开放政策。 ∃凡可以便利

人民输运油料进口者无不极力予以协助 %。从 1940年 8月 1日起, ∃所有汽油及罐装汽油输入之铁

桶免税进口,并鼓励东南沿海各岸自由运入 %, 以 6个月为限。12月 25日,规定柴油也照此办理。

2月 1日, 6个月期限终了之时,尽管滇缅路已经开放,但运量有限,又延期 6个月。最后国民政府

认为 ∃我国汽油来源在短期内未必还能充裕, 与其届期一再展延, 自不如不定期限辗转有伸缩余

地 %。决定自 1941年 2月 1日起 ∃继续驰禁直至命令复禁之日止。在此期限内仍应免领进口特许

证并豁免关税及省税。至柴油捐税亦应照此办理 %。 对于人民自发内运的油料只要在进入国内

时加以登记即可,并由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尽量加以收购。

(二 )以成本为基础的定价。抗战时期各种资源紧缺, 如无控制, 抬价销售就成为必然。要保

持稳定,对于液体燃料的价格也应该加强管制。 ∃各种液体燃料之价格由本会按照各地之需要及

供给情形统筹规定之 %。进口油料的价格由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会同中央信托局与外国油商商定,

并取保外汇兑换。国内玉门油矿等地自产的各种油料由油矿局按 ∃按照矿厂成本,报请 (液体燃料

管理委员会核定 )。其运至各地出售者,则以厂价为标准,外加运费计算 %。& 1945年 5月份部分省

市的汽油价格 (单位: 元 /加仑 )是:玉门出厂价 190元, 兰州 1200元,广元 2100元,重庆、成都、贵阳

2800元。国内自产的酒精等代用品的价格,由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经济部、酒精业同业公会等共

同组成一评价委员会, ∃逐月评定原料价格, 考核各厂成本, 共同评定 %。∋ 一般在成本的基础上加

一定的利润,但最高不能超过 30%。四川省的酒精价格 (单位: 元 /加仑 ) , 1945年 1月份为 1229

元, 2月份为 1321元, 3月份为 2600元。

对于不服管制,擅自抬价销售的,所售产品以私油论处。 1940年 10月, 国民化学工业社酒精

厂以 14元 2角的价格 (定价 10元 9角 )私自向空军第二总站售卖酒精 1万加仑。经查处决定, 将

货款全部交出,溢收部分退还空军第二总站,其余作为没收物之代价全数充公。

(三 )定量定额,凭证分配。首先确定分配标准, 包括分配的先后缓急和单位车辆消耗量的上

限。就前者而言, 1938年 5月, 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第一次委员会通过了 !本会管理油料之采购运

储分配办法大纲案∀, 确定了军用为主、民用为辅的分配标准, 并具体厘定了各机关分配油类的先

后顺序: 1 军油主管机关, 2 担任军用之一切运输机关, 3 担任工商交通之工商运算机关及电台,

4 专运重要建设机件及资源之工商车辆, 5 已经登记之公务车辆, 6 其他工商及私人需要。(

确定分配的先后顺序后,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又对单位个体消耗的液体燃料量作出了相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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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军用油料方面,汽油小客车每辆每月核发汽油不得超过 40加仑;汽车载重车每辆每基数发油

5至 7加仑,惟每月核发汽油不得超过 70加仑;工厂轮舶柴油机,每马力每工作 1小时核发柴油不

得超过 0 09加仑等。民用油料核发的标准更低,如汽油小客车, 每辆每月核发汽油, 不得超过 30

加仑;汽油载重车每辆每行驶 16公里得核发汽油 1加仑,但每月核发量不得超过 60加仑;工厂轮

舶柴油机,每马力每工作 1小时,核发柴油不得超过 0 08加仑。 

其次、凭证分配。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对于所有的液体燃料并没有统一收购,其所要求的只是

按时报告生产数量或油料进口时的登记。因此它没有集中掌握全部来源,这决定了液体燃料管理

委员会的分配方式只能是发证分配。 ∃各种液体燃料之购置, 由本会规定种类, 由各机关用户先行

申请登记经核准后发给登记凭证领取购油证购用%。& 购油申请经登记核准后,根据用户性质的不

同,存在两种购油程序。

1 一般机关用户的程序是:向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或其各地办事处、发证处核发购油量申请

购油证 )向中央信托局按照核定价格缴纳款项,领取提油单 )用提油单向油公司或生产厂家提油。

2 其他用户的程序是:向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或其各地办事处、发证处核发购油量申请购油

此外,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还在西南、西北设立加油站以利行车燃料的补充。1939年 5月,液

体燃料管理委员会第二次委员会议通过!西南西北公路干线沿途加油站置备案∀, 拟利用液体燃料

管理委员会现存香港待运的 1000加仑地下油囤和 5加仑帮浦 (即油泵 笔者注 )全套 200套在

东至沅陵、桂林, 西至畹町、腊戎,南至镇南关, 北至兰州的西南西北干线沿线建立加油站。具体由

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和水陆联合运输委员会联合负责;由中央信托局垫款 100万作为建筑费,该项

垫款要求一年内以增加油价尽先提还。另外, 申请垫款 200万作为运油基金。 1939年 9月水陆运

输联合委员会奉令结束,加油站事务由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独自办理。 1940年 4月在液体燃料管

理委员会下设立加油站管理处,管理有关各地加油站的筹建、加油站油料的供给运输、储藏核发等

事项, 由储运组组长尹任先兼任加油站管理处主任。

加油站加油的基本程序是:用户向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申请沿途加油 )在液体燃料管理委员

会各地发证地点支付油料价款并领取加油证)凭加油证在加油站加油 )加油站付油并在所加之数

上加盖图章。此处的发证地点是指重庆、贵阳、昆明、南宁,各发证地点的发证范围是:重庆 )贵阳,

由重庆发;贵阳)重庆、柳州、昆明,由贵阳发; 昆明 )贵阳,由昆明发。油料价格由液体燃料管理委

员会依据 ∃出发地点递加或递减,并每加仑加收管理费二角五分%。∋

三 私油查缉 管制工作的保障

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成立前,各种液体燃料自由产销, 政府仅加以征税。实行管制后,液体燃

料的产制运销储等皆受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的管制。但是, 各种油料及其代用品是稀缺资源,供远

不应求,走私和缉私问题随之而来。如何防止漏厄就成为其重要任务。私油查缉,也就成为液体燃

料管制成败的关键。油料走私,主要包括从国外走私油料到国民政府统治区和国内商人私自产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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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盗卖油料及其代用品。禁止境外走私,由海关及其缉私机关负责。运到国统区的查缉工作,则

归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管理。

1938年 7月,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成立后不久,就公布了 !私油查缉处置办法 ∀, 对私油厉行查

缉。所谓私油就是: ∃一,买卖油料 (此项油料经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解释, 限于汽油、柴油、润滑

油、机油、酒精、代汽油、代柴油 )未经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或各地办事处核发购油证者;二,储存油

料未经登记者;三,运输油料未经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或各地办事处核发转运证明书者;四,军用油

料或凭购油证购得之油料转售于他人者。% 液体燃料所有者必须具有以下文件以证明其合法性:

储存或自边境运入的油料必须登记并领取储存查验表和查讫证明书;自产的液体燃料必须由出产

人填写产销日报表,报请登记; 油料转运他处, 必须请领转运证明书,请领转运证明书时应出具储存

查验表或产销日报表。但是军油的储存和转运以各该军事机关所发证明文件为凭。私油查缉由液

体燃料管理委员会委托 ∃各该地宪警机关严密查缉 %。& 私油查缉人员应将每日工作情形填具工作

月报送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发证处审核。缴获私油由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交中央信托局按照市价

出售。所得款项中央信托局扣除 1%的手续费后, 剩余油款五成捐送当地政府作为路政经费。另

外五成,如果由宪警直接查获, 以三成作为查获人员奖金,其余两成由宪警机关支配; 如果由私人告

发查获者告发人得奖金三成,查缉机关得两成。

表二 私油处置充偿表 ( 1939年 5月 4日 )∋

油类
数量

(加仑 )

油价 (元 )

单价 总计

中信局折扣

(元 )
运费 (元 ) 实收 (元 )

油价充偿 (元 )

市政府 宪三团 查获人

汽油 39 4 156 124 68 1 25

柴油 100 2 65 250 00 2 00

机油 20 6 64 132 80 1 32 4 10 498 81 249 41 99 76 149 6

机油 25 6 64 166 00 1 66 164 34 82 17 32 87 49 30

汽油 10 4 125 41 25 0 42

汽油 30 4 60 138 00 1 38

柴油 45 2 67 120 15 299 40 1 20 23 93 136 2 54 49 81 74

汽油 625 594 3712 5 37 14 27 50 3647 86 1823 9 729 57 1094 36

总计 885 4685 38 4637 55 53 4583 48 2291 75 916 69 1575 04

1938年 7月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首先将战时首都、动力酒精生产的集中地区重庆市作为私油

查缉区域进行试点。查缉工作由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重庆办事处请宪兵第三团和第十九团直接指

挥。1940年 7月为应对滇缅路封闭带来的油料进口中断, 国民政府将私油查缉区域扩大到昆明、

贵阳、成都三地, 私油查缉工作也改由运输统制局监察处统一执行。监察处查获私油后应于三日内

附具查缉理由书解运当地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办事处或发证处依法审理。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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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情形,作出是否私油的判决。如果监察处或油主对判决不服, 可以提出异议, 并进而向上级机关

如运输统制局提起申诉。

与抗战时期其他所有的缉私工作一样,私油查缉也必然存在缉私人员的营私舞弊问题。但是,

私油查缉对于保证液体燃料管制各项政策的顺利实施, 其作用是明显的。

四 液体燃料管制的收束及其绩效评价

抗日战争结束后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并未立即停止工作。因战后复员工作 ∃运输任务繁忙,

需大量油料 %,仍然需要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统筹规划。但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也进行了一些适

应新形势的改革。如将油料查讫证和转运证明书废止, ∃以简化行车手续,而利复员运输% 等。随
着战后复员工作的结束,国民政府也相应地转变战时经济体制。日本投降后,美孚、壳牌等外国石

油公司重新进入中国市场,也强烈要求放宽对油料使用的管制。1946年 12月中国石油公司成立,

统筹国内的石油采炼和油料进口事宜,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也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所办各项事务

移交给中国石油公司继续办理。

抗战时期的液体燃料管制涉及液体燃料的生产、运销、分配各方面,对支援抗战、保证后方的军

需民用、促进后方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一,保证大后方公路运输的顺利进行。武汉失守后, 中国在战前所建铁路的 80%被日本破

坏或占领,战时中国仅保有 33个海关中的 19个,上海、广州等港口城市的相继陷落,使大规模利用

海上运输失去可能,而我国航空事业又不发达。于是,很大一部分军需民用运输、部队调遣,只能靠

公路负载。从下表可见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分配液体燃料最多的是交通运输机关。

表三 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分配液体燃料统计表 ( 1941年 1至 12月,单位:加仑 ) &

类别
汽油

数量 比例

酒精

数量 比例

代汽油

数量 比例

柴油

数量 比例

代柴油

数量 比例

党政机关 199144 13 13 73635 7 23 34280 22 67 4500 5 29 10425 18 48

军事机关 451407 29 36 326325 32 05 13385 8 85 1075 3 80 5180 9 18

交通事业 458068 30 20 444630 43 66 80140 52 99 4750 16081 24355 43 18

教育团体 49504 3 26 30145 2 96 9225 6 10 1905 6 74 400 0 71

工商银行 33528 22 01 142178 13 96 14055 9 29 16030 56 72 16050 28 45

私人及其它 23 27 1 53 1438 0 14 157 0 10

在液体燃料使用的结构上,进口的汽油、柴油等多分配作为运输用途,而对于私人和工商团体

则以酒精等代用品为主。就运输量而言, 1936年中国公路运输量是 23690900延吨公里; 抗战时期

中国公路运输量, 1938年为 31464000延吨公里, 1939年为 28571800延吨公里, 1940年为 22718300

延吨公里, 1941年为 21936675延吨公里, 1942年为 189205226延吨公里, 1943年为 189166157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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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公里, 1944年为 42857085延吨公里。 抗战期间绝大部分时期中国的公路运输量都高于战前。

如果考虑到国民政府统治区逐渐缩小,更可见其功效。这些功效的取得当然与液体燃料管制委员

会在运输燃料供给方面的巨大作用分不开。

第二,加强了各机关之间的协调,使得国民政府各机关在液体燃料使用上能够盈亏互抵。液体

燃料管理委员会设立时,就考虑到油料的使用涉及到军政部、交通部、经济部等众多部门的利益。

因此, 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中有行政、军政、交通、经济四部门指派的委员。这保证了 ∃液体燃料管

理委员会按照运输任务之需要按时筹备用油, 如某机关规定油量用尽, 而其他机关尚有余油,需要

拨借救济时,应由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统筹办理, 并负责按时归还 %。& 1940年 5月西南运输处存

油匮乏,希望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予以调剂。 1940年 9月 17日下午, 由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召集

军政部交通司、兵工署、西南运输处、中央银行、航空委员会等机关开会,决议在各机关存腊戎的汽

油中借给西南运输处 8420桶,各机关出借数量: 交通司 3600桶; 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 2445桶; 航

空委员会 2000桶;中央银行 180桶;兵工署 200桶。这些汽油由西南运输处 ∃照原价以现款缴付液
体燃料管理委员会,由会设法筹购归还各机关 %。∋

第三,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科技进步。为弥补油料不足,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鼓励代用品的发明

与使用。油料代用品的研究在抗战时期得到了很大的进展。福建协和大学教师利用松根作为提炼

汽油原料,经干馏后产生了黑色粗油,再经过分馏和化学处理就可以提炼代用汽油和柴油;江西南

丰县人又发明了提炼纯净的樟脑油作为代用品的方法。 1940年经中央工业试验所、中国植物油料

厂、中国汽车制造公司的共同努力,制成第一辆桐油车, 时速达 55公里。

液体燃料管制是国民政府为解决战时危机而采取的措施,在国民政府的严格推行下, 取得了较

大的成就。但受国民政府自身体制以及液体燃料本身特性的影响, 在实行过程中也存在很多未能

解决的缺陷。

第一,管制之间的断裂。除液体燃料管制以外,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还对花纱布、锡等特种矿产、

钢铁等进行统制,对盐、糖、烟草等进行专卖。这些管制事业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大都发挥

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受部门隔阂和利益冲突所限,各管制之间却存在一定的断层, 缺乏相互的配

合。某一个管制的缺漏,必然影响到其他管制的效果。如与液体燃料管制关系较密切的食糖专卖

就存在这种情况。各酒精厂所需糖类原料在食糖专卖后, 由食糖专卖局按照产量配购。 ∃糖商居
奇,不能照官价购进%(,为维持产量,免受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的处罚,又不得不以干酒作为原料。

但是,白酒没有列入统制范畴,价格飞涨。以 1943年 5月份为例,干酒价格每加仑就高出糖类原料

10元左右,各酒精厂因此亏累不堪。

第二,中央和地方之间巨大的利益冲突对液体燃料管制的影响。1928年后国民政府只是在名

义上统一全中国,各地仍有很多的实力派割据称雄。抗战时期,云南有龙云,广西有桂系, 新疆更俨

然是一个独立王国。液体燃料管制要推行全国,必然涉及他们的利益而遭到阻碍。 1940年为加强

稽查效果和运输效能而实行的!统一检查办法 ∀就受到地方政府的抵制。在昆明, 私油查缉归监察

处统一办理之后,因为触犯了地方的利益, 马上产生了 ∃办理不甚合适, 致地方政府对之稍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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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 的情况。经运输统制局参谋长俞飞鹏和云南省主席龙云协商,最后达成数点妥协意见: ∃一、

检查所站只可办理章程范围内之事; 二、检查所站设置不可过多;三、检查所站宜容纳当地政府机关

所派人员以便对于地方情形不甚隔膜。%&

第三,液体燃料运输的制约。玉门距离重庆 2565公里,以汽车运输往返本身消耗两吨之多,所

得不过半吨,五车只能作一车之用。从国外进口,用于运输的耗费也很大。如购油 100万加仑从缅

甸通过滇缅公路运至昆明,所需油价约合美金 23万元,但运费就需要 52万元。这是运输工具的问

题。另外,还有装油的铁桶也非常缺乏。自国外运入随着交通线路的断绝, 非常困难,自不待言。

国内的运输也很成问题。甘肃玉门油矿所生产的各种油料, 由于缺乏足够的运输工具,无法尽量外

运而不得不减产。

除上述三点外,液体燃料管制和战时其他各项经济管制工作一样, 受到机构腐败的干扰。就酒

精厂收购土酒原料而言,土酒的价格与酒精度数关系巨大。因此酒精厂的测量员, 在测量时 ∃贿多

则度数高,贿少则度数低%。一些酒精厂商, 勾结商贩, 在购买土酒时, ∃尽量少秤少度。迨酒进厂

后,又尽量加秤加度。所有公私出入之数,一并收入私人囊中 %。∋

结 语

与抗战时期的花纱布等管制的统购统销不同, 液体燃料管制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一条道路。液

体燃料管理委员会通过产销日报表、进口登记控制来源;通过储存查验、转运证明来掌握使用动态;

通过核定价格和发证分配来控制消费。再加上油料进口的鼓励以及私油查缉处分违规活动,从而

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管制链条。与盐、烟草、食糖等专卖事业不同, 液体燃料管制没有为政府盈利的

直接经济诉求。尽管在举办加油站事业时也规定 ∃一年之内在增加油价内尽先提还 %中央信托局

借垫的 100万开办经费,但从整体上看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仅仅从事核价、分配等事项, 并不直接

赢取利润。这些特点是由液体燃料本身在来源和使用上的特殊性决定的。当然所谓 ∃一法立, 一

弊生%, 液体燃料管制本身是一项新事物, 并受国民政府体制的影响, 在抗战时期存在一定的弊端,

但其在保证军需民用,维持抗战方面的作用还是显而易见的。

(作者吴志华,南京艺术学院讲师 )

(责任编辑:徐志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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